
附件二

序號 姓名 科室代號 性別 檢查項目 受檢日期

1 李○珍 實驗診斷學科 女 C 4/14

2 許○桃 護理學系 女 C 4/14

3 張○仲 職能治療學系 男 C 4/14

4 楊○嬌 藥理學科 女 C 4/14

5 楊○毓 公共衛生學系 男 C 4/14

6 褚○瑜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女 C 4/14

7 張○隆 生物化學科 男 C 4/14

8 王○鉦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男 C 4/14

9 王○芳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女 C 4/14

10 饒○琪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女 C 4/14

11 許○智 運動醫學系 女 C 4/15

12 師○民 醫學研究所 男 C 4/15

13 譚○詩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男 C 4/15

14 施○和 醫學研究所 男 C 4/15

15 賴○成 藥學系 男 C 4/15

16 李○進 藥學系 男 C 4/15

17 郭○蘭 香粧品學系 女 C 4/15

18 史○夫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男 C 4/15

19 邱○嘉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男 C 4/15

20 劉○俐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女 C 4/15

21 櫻○○○郎 心理學系 男 C 4/16

22 盧○鴻 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男 C 4/16

23 曾○助 體育教學中心 男 C 4/16

24 張○德 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女 C 4/16

25 郎○廉 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男 C 4/16

26 麥○珍 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女 C 4/16

27 李○裕 體育教學中心 男 C 4/16

28 張○芬 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女 C 4/16

29 雷○ 語言與文化中心 男 C 4/16

30 吳○杏 語言與文化中心 女 C 4/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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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李○玉 語言與文化中心 女 C 4/17

32 羅○卿 語言與文化中心 女 C 4/17

33 李○均 語言與文化中心 男 C 4/17

34 曾○楣 語言與文化中心 女 C 4/17

備註

1.依據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第20條勞工有接受健康

   檢查之義務，違者由主管機關依「職業安全衛生

   法」第46條規定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下罰鍰。

2.無法於上述時程前往附院健康中心進行健康檢查

   者，請於預留之健檢日期前往進行檢查。

3.如果特殊原因無法進行健康檢查(例如已於附院進

   行過健康檢查者),請致電告知環安室,職絡人: 李宣

   瑢/曾家琪職業衛生護理師，分機：2278。

預留之健檢日期

114.05.01-114.06.15


